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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寄语】
挡不住今天的诱惑，将失去明天的幸福。
【廉政文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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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阅读1】    清理杂念 

来源：检察日报 发布时间：2013-09-23 09:00 

　　那一阵子，因为一场重要的面试失败后，我的情绪非常低落。当我感到实在无法释放心中的郁闷后，我决定到乡下劳动。记得那个初秋的下午，在那片一人多高的玉米地，看见父亲猫着腰汗流浃背地在玉米间拔草。我想过去帮忙。

　　父亲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别弄脏了衣服，划伤了胳膊。”

　　但我还是脱了鞋子，到玉米地里和父亲一起清理杂草。“玉米都这么高了，草还用除？”

　　“杂草必须除！留着，拔地劲。这雨后小草长得比庄稼快，最讨厌的是长种子，会影响下一季的庄稼生长。”父亲看我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对我说，“在机关工作，千万别在乎一时得失，让杂念左右自己。杂念如杂草，不能任其疯长，有杂念就要及时清理，否则你会走得很辛苦，也走不远。”

　　“清理杂念”，父亲的话如醍醐灌顶，让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。

　　是啊，丢不掉私欲，就无法驱除懒散安乐的思想，就会荒怠事业，荒怠工作，荒怠家庭；放纵杂念，能获得一时快感，但会失去人生的坦荡。丢不掉架子，就无法接到地气，就无法做到“利在一身勿谋，利在一世谋之”，清理杂念，宁静致远，才能赢得别人的赞誉。（李兆军）

【廉政阅读2】
坚持法治反腐建设廉洁政治
人民日报评论员
　　法理昭彰，有腐必惩。9月22日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受贿、贪污、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综观整个薄熙来案，从立案侦查、审查起诉、提起公诉到开庭审理，再到法院宣判，整个过程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彰显了法治精神和司法正义，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依法惩治腐败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。　　
　　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，是我们党坚持倡导的反腐思路。薄熙来案的查处过程，始终都贯穿着依法反腐的基本理念。无论是依党纪国法的查办过程，还是对案件的依法指定管辖；无论是控辩双方充分质证、法院公开透明审理，还是依法作出一审判决，都始终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，始终以法治精神为依归。正因如此，对薄熙来案的依法查处，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拥护。这同时也有力表明，坚持依法反腐，既体现一种政治文明，也凝聚着普遍的社会共识。　　
　　律己廉为首，治国法为先。坚定不移惩治腐败，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，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。对薄熙来的坚决依法惩处充分表明，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，不管涉及到谁，都要一查到底，都要依法严惩。实践证明，反腐败越坚决，坚持“老虎”“苍蝇”一起打，就越能发挥震慑力。当前，腐败现象依然多发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只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，坚持依纪依法严惩腐败，才能正党风、顺民意，才能聚党心、得民心。　　
　　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要任务，要求做到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。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牢记，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，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、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；务必坚定理想信念，强化宗旨意识，时刻警醒拒腐防变，带头遵纪守法，不断增强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；务必坚持廉洁自律，把反腐倡廉当做政治必修课来认真对待，守住做人、处事、用权、交友的底线，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。
　　 （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） (责任编辑：于洁秋) 
【廉政阅读3】
人民时评:中央纪委开门反腐 彰显决心更赢民心 

来源：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：2013-09-24 07:38 

　　调动社会各界力量“开门反腐”，“以看得见的方式”实现清廉，更能彰显反腐力度和决心，警戒那些想“伸手”的人。

　　继公布中央纪委监察部组织机构、“两节”期间不正之风举报方式后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再次公开了受理信访举报的基本流程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

　　反腐，无疑是当下中国上上下下的核心议题之一。但作为反腐主力军，纪委监察系统并不常直接出现在公众视野。此番中央纪委一系列“主动出击”、“高调公开”之举，不仅提高了自身的透明化程度，也进一步昭示着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。

　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，一直高度重视反腐工作。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，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：“腐败问题越演越烈，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！我们要警醒啊！”面对这样的情势，以“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”的决心有腐必反、有贪必肃，可说是承载着公众对民主政治、对公平正义的认知与期盼。

　　近年来，诸如“天价烟”局长周久耕、“表哥”杨达才、“房叔”蔡彬等因网络曝光而落马的腐败案例，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，“网络反腐”一词也由此走进公共视野。网络可以成为反腐的“新资源”、“新窗口”，已成共识。也要看到，民间网络反腐还存在伤及无辜、“躺着中枪”等不可控因素，一些恶意捏造和中伤之举虚耗相关部门精力和公帑，激化着社会情绪。因此，以纪检监察的官方身份介入，不但将使反腐败工作更加有力，也会让泥沙俱下的民间网络反腐更加可靠。这样的“开门反腐”，无疑能打击更多“苍蝇”、“老虎”，警戒那些想“伸手”的人。

　　社会转型期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，不论腐败的主体、领域还是手段，都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腐败行为的隐蔽性、利益链条的延展性、贪腐手段的多样性和“智能性”都更加突出，并涉及众多深层次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仅仅依靠纪检监察部门单打独斗，显然难以打赢这场攻坚战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“开门反腐”，无疑是适应时代需求的全新“药方”。

　　社会公众不仅对腐败问题反映强烈，对于举报腐败案件、参与反腐斗争，同样有着强烈意愿。2009年，全国纪检监察统一举报网站开通当天，就迎来了1920万次的点击，一个月内收到网络举报13800件。如果说，这些数字还显得有几分枯燥、抽象，那么，像“表哥”、“房叔”等发端于网络曝光的个案，更让公众有参与其中的亲历感，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。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，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和公开透明，也树立了良好的“开门反腐”样板。在这样的民意之下，“以看得见的方式”实现清廉，更能在保证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同时，彰显反腐的力度和决心，赢得民心。

　　一位曾任地方纪委书记的干部如此感慨，“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”。这其实并非虚言，从幕后走到前台的纪检机构，作为新利器的开门反腐，既是开放的互联网时代的产物，也必将在这个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对此，我们充满期待。（李强）

【廉政阅读4】
海南中秋期间严明纪律动真碰硬 
9月22日通报一起典型案例 

2013年9月24日 10:43   中国纪检监察报   

【字体】   大 中 小 
　　省卫生学校违规用公款购买月饼券，被查处通报；多部门压缩公用经费，心思用在工作上……记者9月23日获悉，中秋节期间，海南省纪委、监察厅向不正之风开战，强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、省政府20条规定，持之以恒纠正“四风”，严明纪律廉洁过节。　　
　　据介绍，9月18日，海南省纪委、监察厅接到群众反映省卫生学校违规用公款购买月饼券的举报后，当即调查核实，并于9月22日向全省通报此案。经查，9月3日，省卫生学校校长符史干主持召开会议，决定在中秋节期间购买月饼发放给全校教职工，所需费用在学费收入财政返还资金中列支；9月9日，该校将购买的384份月饼券发放给教职工，每份月饼券价格315元，共计12万余元。省纪委、监察厅已责成其主管部门严肃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　　
　　据了解，海南省纪委、监察厅紧紧抓住中秋、国庆等重要节点，开展明察暗访，与财政、税务、审计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，形成监督合力。日前，省纪委、监察厅已组成8个调查组奔赴有关市县和部门开展明察暗访和监督检查。　　
　　严明纪律的同时，海南各级各部门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工作上。省财政部门从严从紧安排明年“三公”预算，在今年两次压缩3800万元的基础上，明年公用经费预算直接“打九折”。省交通运输厅要求，全省各级交通部门，严禁中秋、国庆期间公款吃喝送礼，把节约的公款全部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。　　
　　记者中秋期间在海南各党政机关办公区走访，发现扎堆送礼的现象基本消失。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，正在从“被迫送礼”、“被动收礼”的焦虑状态中逐渐解脱出来，直呼“松了一口气”。（记者 姚嘉 通讯员 胡续发）
　　

 (责任编辑：于洁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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